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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贷款五级分类迁徙率

单位：%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正常

1.68 2.61 2.56

关注

10.52 15.31 12.94

次级

31.09 44.55 55.42

可疑

8.86 8.48 5.68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若有客观证据证明贷款的预计未来现金

流量减少且减少金额可以可靠计量，本行确认该客户贷款已减值，并计提减值准备。年末集团已识别减值贷

款总额731.19亿元，比上年末增加76.64亿元，减值贷款率0.96%，比上年末上升0.01个百分点。中国内地机构

减值贷款总额704.33亿元，比上年末增加75.89亿元，减值贷款率1.16%，比上年末上升0.03个百分点。香港澳

门台湾及其他国家机构已识别减值贷款总额26.86亿元，比上年末增加0.75亿元，减值贷款率0.17%，比上年

末下降0.03个百分点。

已识别减值贷款年内变化情况

单位

：

百万元人民币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集团

期初余额

65,455 63,306 63,876

增加额

31,658 28,246 20,804

减少额

(23,994) (26,097) (21,374)

期末余额

73,119 65,455 63,306

中国内地

期初余额

62,844 61,159 62,211

增加额

30,325 26,387 19,726

减少额

(22,736) (24,702) (20,778)

期末余额

70,433 62,844 61,159

按货币划分的贷款和已识别减值贷款

单位

：

百万元人民币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贷款总额 减值贷款 贷款总额 减值贷款 贷款总额 减值贷款

集团

人民币

5,741,454 61,452 5,246,944 52,301 4,775,494 50,541

外币

1,866,337 11,667 1,617,752 13,154 1,567,320 12,765

合计

7,607,791 73,119 6,864,696 65,455 6,342,814 63,306

中国内地

人民币

5,553,630 61,184 5,069,127 52,226 4,634,915 50,056

外币

504,550 9,249 489,555 10,618 574,779 11,103

合计

6,058,180 70,433 5,558,682 62,844 5,209,694 61,159

本行按照审慎、真实的原则，及时、足额地计提贷款减值准备。贷款减值准备包括按单独方式评估的准

备和按组合方式评估的准备。

2013年，集团贷款减值损失229.38亿元，比上年增加38.52亿元，信贷成本0.32%，比上年提高0.03个百分

点。其中，中国内地机构贷款减值损失 206.33亿元，比上年增加28.21亿元，信贷成本 0.36%，比上年上升0.03

个百分点。

本行持续加强贷款客户的集中风险控制，符合借款人集中度的监管要求。

单位：%

主要监管指标 监管标准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例

≤10 2.1 2.6 3.1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

≤50 14.2 16.9 18.9

注

：

1

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例

=

单一最大客户贷款余额

/

资本净额

2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

=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余额

/

资本净额

下表列示2013年末本行十大单一借款人。

单位

：

百万元人民币

（

百分比除外

）

行业 贷款余额 占贷款总额百分比

客户

A

水利

、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4,516 0.32%

客户

B

商业及服务业

18,006 0.24%

客户

C

制造业

17,263 0.23%

客户

D

商业及服务业

16,741 0.22%

客户

E

水利

、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6,675 0.22%

客户

F

采矿业

16,449 0.22%

客户

G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

16,274 0.21%

客户

H

采矿业

15,412 0.20%

客户

I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

12,581 0.17%

客户

J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

12,558 0.17%

证券投资

本行密切跟踪金融市场动态，主动调整债券投资结构。适度加大中国内地人民币债券投资力度，充分利

用创新工具丰富投资组合管理手段。持续优化外币投资结构，有效防范主权债务风险。加强对海外机构和附

属公司债券投资的统筹管理，集团证券投资组合整体收益水平稳步提高。

年末集团证券投资总额22,564.70亿元，比上年末增加459.46亿元，增长2.08%。其中，人民币证券投资总

额16,844.79亿元，比上年末增加981.43亿元，增长6.19%。外币证券投资总额折合938.17亿美元，比上年末减少

54.89亿美元，下降5.53%。

本行继续压缩高风险欧洲债券。年末集团持有欧洲各国政府及各类机构发行债券账面价值折合人民币

431.15亿元，其中英国、德国、荷兰、法国和瑞士五国相关债券账面价值折合人民币409.03亿元，占比94.87%。

集团不持有希腊、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五国政府及各类机构发行的债券。

集团持有美国次级、Alt-A及Non-Agency住房贷款抵押债券账面价值合计7.87亿美元，相关减值准备余

额4.41亿美元。持有美国房地美公司（Freddie� Mac）和房利美公司（Fannie� Mae）发行债券和担保债券的账

面价值共计0.33亿美元。

集团证券投资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

：

百万元人民币

（

百分比除外

）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交易性金融资产

75,200 3.33% 71,590 3.2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701,196 31.07% 686,400 31.05%

持有至到期投资

1,210,531 53.65% 1,183,080 53.52%

应收款项债券投资

269,543 11.95% 269,454 12.19%

合计

2,256,470 100.00% 2,210,524 100.00%

按发行人划分的证券投资：

单位

：

百万元人民币

（

百分比除外

）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债券

中国内地发行人

政府

775,366 34.36% 786,167 35.55%

公共实体及准政府

29,056 1.29% 20,810 0.94%

政策性银行

338,214 14.99% 350,077 15.84%

金融机构

140,582 6.23% 101,144 4.58%

公司

325,567 14.43% 244,223 11.05%

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160,000 7.09% 160,000 7.24%

小计

1,768,785 78.39% 1,662,421 75.20%

香港澳门台湾及其他国家发行人

政府

169,155 7.50% 253,232 11.45%

公共实体及准政府

55,442 2.46% 56,721 2.57%

金融机构

167,080 7.40% 162,388 7.35%

公司

48,222 2.14% 37,264 1.69%

小计

439,899 19.50% 509,605 23.06%

权益性证券

43,465 1.92% 33,932 1.53%

其他

4,321 0.19% 4,566 0.21%

合计

2,256,470 100.00% 2,210,524 100.00%

按货币划分的证券投资：

单位

：

百万元人民币

（

百分比除外

）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人民币

1,684,479 74.65% 1,586,336 71.77%

美元

377,310 16.72% 356,597 16.13%

港币

129,796 5.75% 133,992 6.06%

其他

64,885 2.88% 133,599 6.04%

合计

2,256,470 100.00% 2,210,524 100.00%

集团持有规模最大的十支金融债券情况：

单位

：

百万元人民币

（

百分比除外

）

债券名称 面值 年利率 到期日 减值

2011

年政策性银行债券

7,840 3.58% 2014-11-17 -

2005

年政策性银行债券

6,800 3.42% 2015-08-02 -

2010

年政策性银行债券

6,070

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

0.52%

2017-01-26 -

2006

年政策性银行债券

5,000

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

0.60%

2016-12-12 -

2011

年政策性银行债券

4,910 3.55% 2016-12-06 -

2010

年政策性银行债券

4,770

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

0.59%

2020-02-25 -

2009

年政策性银行债券

4,660

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

0.54%

2016-09-01 -

2011

年政策性银行债券

4,400 3.83% 2018-11-24 -

2005

年政策性银行债券

3,600 4.67% 2020-03-29 -

2012

年政策性银行债券

3,510 3.87% 2017-05-16 -

注

：

金融债券指金融机构法人在债券市场发行的有价债券

，

包括政策性银行发行的债券

、

同业及非银行

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

，

但不包括重组债券及央行票据

。

客户存款

本行持续优化负债结构，积极拓展供应链、产业链上下游客户，继续推动代发薪、代收付等基础业务发

展，不断扩大客户基础，客户存款稳步增长。

年末集团客户存款总额100,977.86亿元，比上年末增加9,237.91亿元，增长10.07%。其中，人民币客户存款

总额80,911.02亿元，比上年末增加8,230.98亿元，增长11.32%；外币客户存款总额折合3,291.32亿美元，比上年

末增加258.96亿美元，增长8.54%。

集团以及中国内地客户存款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

：

百万元人民币

（

百分比除外

）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集团

公司存款

活期存款

2,635,353 26.10% 2,506,854 27.32%

定期存款

2,655,911 26.30% 2,216,104 24.16%

结构性存款

129,614 1.28% 90,567 0.99%

小计

5,420,878 53.68% 4,813,525 52.47%

个人存款

活期存款

1,835,753 18.18% 1,634,545 17.82%

定期存款

2,517,922 24.93% 2,373,145 25.87%

结构性存款

26,884 0.27% 73,450 0.80%

小计

4,380,559 43.38% 4,081,140 44.49%

发行存款证

238,264 2.36% 226,867 2.47%

其他存款

58,085 0.58% 52,463 0.57%

合计

10,097,786 100.00% 9,173,995 100.00%

中国内地

公司存款

活期存款

2,298,447 27.97% 2,197,757 29.25%

定期存款

2,045,509 24.90% 1,759,557 23.41%

结构性存款

119,554 1.46% 86,636 1.15%

小计

4,463,510 54.33% 4,043,950 53.81%

个人存款

活期存款

1,427,875 17.38% 1,235,417 16.44%

定期存款

2,245,404 27.34% 2,115,039 28.14%

结构性存款

23,874 0.29% 71,297 0.95%

小计

3,697,153 45.01% 3,421,753 45.53%

其他存款

54,181 0.66% 49,462 0.66%

合计

8,214,844 100.00% 7,515,165 100.00%

按货币划分的客户存款：

单位

：

百万元人民币

（

百分比除外

）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人民币

8,091,102 80.13% 7,268,004 79.23%

美元

848,525 8.40% 739,364 8.06%

港币

701,985 6.95% 720,594 7.85%

其他

456,174 4.52% 446,033 4.86%

合计

10,097,786 100.00% 9,173,995 100.00%

所有者权益

年末集团所有者权益合计9,614.77亿元，比上年末增加999.35亿元，增长11.60%。主要影响因素有：（1）

2013年，集团实现净利润1,637.41亿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569.11亿元；（2）根据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的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行派发年度现金股利488.51亿元。

3.3分部报告

地区分部报告

集团主要在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台湾以及其他国家开展业务活动。三大地区的利润贡献及资产负债总

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

：

百万元人民币

项目

中国内地 港澳台 其他国家 抵 销 集 团

2013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2

年

利息净收入

245,298 224,622 27,407 23,024 10,880 9,318 - - 283,585 256,964

非利息收入

90,723 78,678 31,186 28,382 2,798 2,772 (784) (705) 123,923 109,127

其中

：

手续 费 及 佣

金净收入

69,220 58,572 10,563 9,259 3,035 2,743 (726) (651) 82,092 69,923

营业支出

(164,613) (150,424) (26,560) (24,769) (4,932) (4,005) 788 705 (195,317) (178,493)

其中

：

资产减

值损失

(20,562) (17,396) (1,895) (1,460) (1,053) (531) - - (23,510) (19,387)

利润总额

171,531 152,790 32,442 26,696 8,800 8,187 4 - 212,777 187,673

于年底

资产

11,082,460 10,196,577 2,404,270 2,048,370 1,441,923 1,087,203 (1,054,354) (651,535) 13,874,299 12,680,615

负债

10,328,324 9,531,288 2,230,851 1,882,619 1,407,841 1,056,540 (1,054,194) (651,374) 12,912,822 11,819,073

年末中国内地资产总额

3

110,824.60亿元， 比上年末增加8,858.83亿元， 增长8.69%， 占集团资产总额的

74.24%。2013年，中国内地机构实现利润总额1,715.31亿元，比上年增加187.41亿元，增长12.27%，对集团利润

总额的贡献为80.62%。

3

分部资产总额、利润总额，以及在集团中的占比均为抵销前数据。

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资产总额24,042.70亿元，比上年末增加3,559.00亿元，增长17.37%，占集团资产总额的

16.10%。2013年实现利润总额324.42亿元，增长21.52%，对集团利润总额的贡献为15.25%。

其他国家资产总额14,419.23亿元，比上年末增加3,547.20亿元，增长32.63%，占集团资产总额的9.66%。

2013年实现利润总额88.00亿元，增长7.49%，对集团利润总额的贡献为4.13%。

业务分部

集团主要业务分部的营业收入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

：

百万元人民币

（

百分比除外

）

项目

2013

年

2012

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商业银行业务

其中

：

公司金融业务

196,541 48.23% 186,536 50.95%

个人金融业务

118,761 29.14% 107,260 29.30%

资金业务

67,574 16.58% 50,486 13.79%

投资银行及保险业务

17,143 4.21% 13,990 3.82%

其他业务及抵销项目

7,489 1.84% 7,819 2.14%

合计

407,508 100.00% 366,091 100.00%

3.4�资本管理

本行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的最新资本监管规定，引导全行强化资本约束意识，持续

优化表内外资产结构。加大对轻资本型资产业务资本配置力度，大力发展非利息收入业务，合理控制表外风

险资产增长，严格控制高风险权重资产规模，提高信贷业务保证和抵质押风险缓释要求，节约资本占用。密

切关注资本监管动态， 加强创新资本工具研究， 积极探索符合新资本监管要求的外部资本补充渠道。2013

年，本行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600�亿减记型二级资本工具发行计划，本行将择机完成二级资本工

具发行工作，提升资本充足水平。

资本充足率情况表

本行依据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披露的信息见本行于2014年3月26日在上交所网

站、香港交易所网站及本行网站登载的公告。年末本行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和《商业银行

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分别计量的资本充足率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

：

百万元人民币

（

百分比除外

）

根据

《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

（

试行

）》

计算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中国银行集团 中国银行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912,948 802,861

一级资本净额

913,646 802,861

资本净额

1,173,347 1,040,740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9.69% 9.55%

一级资本充足率

9.70% 9.55%

资本充足率

12.46% 12.38%

根据

《

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

》

计算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中国银行集团 中国银行

核心资本充足率

10.73% 10.92%

资本充足率

13.47% 13.43%

杠杆率情况表

本行根据《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和《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

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计量的杠杆率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

：

百万元人民币

（

百分比除外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一级资本

/

核心资本

925,735 794,873

一级资本扣减项

/

核心资本扣减项

12,089 30,612

一级资本净额

/

核心资本净额

913,646 764,261

调整后表内资产余额

13,777,980 12,695,457

调整后表外项目余额

2,721,875 2,180,233

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

16,487,766 14,845,078

杠杆率

5.54% 5.15%

注：2013年末一级资本、一级资本扣减项按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计算，2012年

末核心资本、核心资本扣减项按照《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计算。

第四节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2014年1至2月， 财政部制定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 — 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 —

合营安排》；修订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 — 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 — 财务报表列报》、

《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 — 合并财务报表》。上述5项会计准则均自2014年7月1日起施行，但鼓励在境外上

市的企业提前执行。本集团在编制2013年度会计报表时，执行了上述5项会计准则，并按照相关的衔接规定

进行了处理。

于2013年，本集团采用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 — 职工薪酬》。本集团在财务报告中对以前

年度确认的精算利得和损失进行了追溯调整。该准则的采用导致2012年全年净利润增加人民币2.24亿元，同

时，2012全年其他综合收益减少人民币2.24亿元。

于2013年，本集团采用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 — 财务报表列报》，该修订要求将其他综合

收益中的项目按照是否可在未来转入损益而分成两大类分别列示。 采用该准则修订对集团的经营成果、财

务状况未产生影响。

其他准则和修订的采用对集团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综合收益不产生重大影响。

4.2报告期内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4.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无重大变化。

4.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不适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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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0979 � �证券简称：中弘股份 公告编号：2014-13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竞拍取得土地储备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年3月26日，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弘投资有限公司下属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弘轩

鼎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总价8.27亿元成功竞得京土整储挂 （平）[2014]008号所规定的

【01-07】、【5-10、-11、-12、-18、-19】 地块。 上述地块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夏各庄镇，

【01-07】地块四至范围是：东至夏各庄东一路中线，南至夏各庄内环路中线，西至夏各庄入

城主干道路中线，北至夏各庄中环路中线；【5-10、-11、-12、-18、-19】地块四至范围是：东

至夏各庄镇中央绿化公园，南至4、5号地间隔绿地，西至夏各庄镇区西边界，北至5号地-07地

块南边界。

上述地块以"七通一平"形式挂牌出让，建筑使用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住宅混合公建用

地、商业用地、托幼用地（其中居住70年、商业40年、综合50年），土地面积227,116平方米（其

中建设用地144,589平方米），建筑控制规模209,153平方米。

特此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3月26日

证券代码：200770� � � �证券简称：*ST武锅B� � � �公告编号：2014－017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的补充说明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4年3月21日在《证券时报》、《大公报》和

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以下简

称"该公告"）。经事后审核，公司现对该公告的相关内容补充说明如下：

一、章程第七十四条的修改，将：

"具备股东身份的代理人接受五个以上（含五个）股东委托时，应按照公司征集投票权的

相关制度和规定进行公开征集并办理相关手续。

非股东身份的代理人不得接受五个以上（含五个）股东委托，但本章程第八十八条规定的

征集人除外。"

改为：

"具备股东身份的代理人接受二十五个以上（含二十五个）股东委托时，应按照公司征集

投票权的相关制度和规定进行公开征集并办理相关手续。

非股东身份的代理人不得接受二十五个以上（含二十五个）股东委托，但本章程第八十八

条规定的征集人除外。"

公司听取了部分股东对该条的意见反映， 该条修改进一步放宽了现有章程对于代理人接

受股东委托人数的要求，从五个股东放宽到二十五个股东。

二、章程第八十八条的修改，将：

"（一）下述组织或人员可以向公司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

（1）、公司董事会；

（2）、公司独立董事；

（3）、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百分之一（1%）以上股份的股东。"

修改为：

"（一）下述组织或人员可以向公司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

（1）、公司董事会；

（2）、公司独立董事；

（3）、符合一定条件的股东。"

由于国务院在2013年12月27日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

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其中第四条要求："上市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

例限制。"

因此公司将原来章程规定征集人的主体资格之一"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百分之一

（1%）以上股份的股东"进行了修改。

同时考虑到《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十条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有关条

件的股东可向上市公司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 投票权征集应采取无偿的方式进

行，并应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信息。"以及《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要

求："上市公司应切实保障社会公众股股东参与股东大会的权利。股东可以亲自投票，也可以委

托他人代为投票。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一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向上市公司股东征集其在股东

大会上的投票权。征集人公开征集上市公司股东投票权，应按有关实施办法办理"，按照这两个

文件的规定，只有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一定条件的股东才可以向上市公司股东

征集其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

因此公司为了章程内容符合相关文件的要求， 将第八十八条关于征集人的主体资格要求

与《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规定保持一

致。

目前而言，公司尚未发现有关部门出台"征集上市公司股东投票权的实施办法"，在规范性

文件尚未进一步明确征集人主体资格具体要求的情况下， 公司在实务中只要求征集人是股权

登记日的持股股东。

对于征集人的其他资格要求，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或主管机关的规定出台后再作规

定。所以，公司在章程修正案前言部分也明确了日后法律法规，或证监会、深交所就股东表决制

度出台进一步的规定时，将根据相关规定对章程作进一步的修改。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对公司本次章程修正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

同日披露于巨潮咨讯网。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061� � �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2014－15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

保本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3年8月26日，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本着股东利

益最大化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

的情况下，同意公司在12个月内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适时

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承诺的银行理财产品，有效期一年；在上

述额度和有效期内，资金可以滚动投资银行保本承诺理财产品。（详见2013年8月28日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司公告）

在董事会决议的额度和有效期内，2013年11月29日、2013年12月2日、2014年1月29日，公

司合计使用6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以下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1、 公司于2013年11月29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3亿元向中国建设银行购买利得盈

2013年第295期人民币保本理财产品。

截至2014年2月25日，该产品已到期，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3,978,082.19元。

2、 公司于2013年12月2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亿元向广发银行购买广赢安薪高端

保证收益型（B款）人民币理财产品。

截至2014年3月3日，该产品已到期，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1,371,232.88元。

3、 公司于2014年1月29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2亿元向中国建设银行购买利得盈

2014�年第29期人民币保本型产品。

截至2014年2月28日，该产品已到期，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887,671.23元。

（上述理财产品信息详见2013年12月3日、2014年2月12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司公告）

鉴于上述6亿元保本理财产品已到期，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

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在董事会决议的额度和有效期内，公司继续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人民币5.3亿元购买以下银行保本理财产品：

1、向建设银行购买人民币3亿元保本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产品名称：深圳分行利得盈2014�年第44期保本型产品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3）认购金额：人民币3亿元

（4）投资期限：32�天

（5）投资起始日：2014�年2月27日

（6）投资到期日：2014�年3月31日

（7）产品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5.20%

（8）资金来源：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2、向广发银行购买人民币1亿元保本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产品名称：广发银行"广赢安薪"高端保证收益型（B款）人民币理财计划

（2）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

（3）认购金额：人民币1亿元

（4）投资期限：91天

（5）理财起始日：2014年3月4日

（6）理财到期日：2014年6月3日

（7）预期收益率：6.00%

（8）资金来源：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3、向建设银行购买人民币1亿元保本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产品名称：深圳分行利得盈2014�年第63期保本型产品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3）认购金额：人民币1亿元

（4）投资期限：101天

（5）投资起始日：2014�年3月21日

（6）投资到期日：2014�年6月30日

（7）产品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5.00%

（8）资金来源：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4、向兴业银行购买人民币3,000万元保本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产品名称：兴业银行人民币常规机构理财计划

（2）产品类型：保本固定收益型

（3）认购金额：人民币3,000万元

（4）投资期限：35天

（5）起息日：2014�年3月24日

（6）到期日：2014�年4月28日

（7）参考年化净收益率：5.3%

（8）资金来源：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061� � � �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2014－16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投资

银行保本保收益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年1月28日，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投资银行保本保收益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

性高、流动性好、保本保收益的银行理财产品，有效期6个月；在上述额度和有效期内，资金可

以滚动投资银行保本保收益理财产品。（详见2014年1月29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司公告）

在董事会决议的额度和有效期内，2014年1月29日公司使用1亿元暂时闲置自有资金向广发

银行购买广赢安薪高端保证收益型（A款）人民币理财产品。（理财产品信息详见2014年2月12日

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司公告）

截至2014年2月28日，该产品已到期，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460,273.97元。

鉴于上述1亿元保本保证收益理财产品已到期，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董事会决议的

额度和有效期内，公司继续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1亿元购买以下银行保本保证收益

的理财产品：

（1）产品名称：广发银行"广赢安薪"高端保证收益型（A款）人民币理财计划

（2）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

（3）认购金额：人民币1亿元

（4）投资期限：30天

（5）理财起始日：2014年3月3日

（6）理财到期日：2014年4月2日

（7）预期收益率：5.5%

（8）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409� � � �证券简称：山东地矿 公告编号：2014-012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针对近期投资者关于公司2013年10月收购芜湖太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90%股权涉及的施

墩铁矿矿业权评估参数、2014年1月收购山东盛鑫矿业有限公司70%股权涉及的大高庄铁矿矿

业权评估参数问题的相关咨询， 公司董事会及经办矿业权评估机构青岛衡元德矿业权评估咨

询有限公司开展了调查和核实，现就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关于铁精矿销售价格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及《〈矿业权评估指南〉-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和

参数》（2006年修订），"销售价格的取值依据一般包括：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或（预）可行性

研究报告或矿山初步设计资料；企业的会计报表资料；市场收集的价格凭证；国家（包括有关

期刊）公布、发布的价格信息。产品销售价格应根据产品类型、产品质量和销售条件确定，一般

采用当地平均销售价格， 原则上以评估基准日前的三个年度内的价格平均值或回归分析后确

定评估计算中的价格参数；对产品市场价格波动较大、服务年限较长的大中型矿山，可以评估

基准日前5个年度内价格平均值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对服务年限短的小型矿山，可以采用

评估基准日当年价格的平均值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

上述规定是基于矿产品价格受市场行情、政策影响较大，为避免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因不

同评估目的，人为预测矿产品未来价格趋势而作出的规定。由于近几年市场上铁精矿价格变动

较大， 青岛衡元德矿业权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在施墩铁矿评估时采用2010至2013年7月65%铁精

矿平均销售价格， 在大高庄铁矿评估时采用2009年至2013年10月65%的铁精粉平均销售价格，

销售价格的确定均符合上述规定，不存在销售价格虚高问题。

二、关于折现率中的无风险报酬率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相关规定，"无风险报酬率即安

全报酬率，通常可以参考政府发行的中长期国债利率或同期银行存款利率来确定。本指导意见

建议无风险报酬率，可以选取距离评估基准日前最近发行的长期国债票面利率、选取最近几年

发行的长期国债利率的加权平均值、选取距评估基准日最近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5年期定期

存款利率等作为无风险报酬率。无风险报酬率，应当根据发行的长期国债、中国人民银行对长

期定期存款利率的调整等适时更新调整。"

2013年8月10日我国发行的2013年第十六期记账式20年附息国债标面利率为4.32%， 我国

2009年至2013年中长期国债标面利率平均为3.94%，青岛衡元德矿业权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在两

项采矿权评估业务中根据谨慎性原则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5年期定期存款利率4.75%作为

无风险报酬率，符合我国《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业权评估参数指导意见》等的规定，不

存在低估折现率问题。

综上，公司及青岛衡元德矿业权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在上述矿业权评估中选择的参数无误，

评估结论合理，不存在高估评估价值问题。

三、必要提示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和网站，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

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3月26日

证券代码：000409� � � �证券简称：山东地矿 公告编号：2014-013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所持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4年3月25日接公司股东山东华源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华源）的来函，山东华源因融资需要，已将所持有的公司2,848,400

股股票（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补充质押给中原证券有限公司（2014年3月6日已质押16,877,

6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期最长至2015年3月6日，质押登记手续已于2014年3月19日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公告日,�山东华源持有公司71,212,506股股票（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17,803,126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53,409,3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06%，其中已质押19,726,000股（均为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7%。

特此公告。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3月26日

证券简称：贵糖股份 证券代码：000833� � � �公告编号：2014－014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为避免本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保

护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4年3月27日起停

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公司临时公告。

特此公告。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000518� � � �股票简称：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临-2014-14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委托贷款到期收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四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通过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新桥支行向江

苏大自然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贷款，金额为9,000万元人民币，期限为2013年3月28日

至2014年3月27日，贷款年利率6.96%。该事项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详

见2013年4月2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

全资子公司对外委托贷款公告》（公告编号：2013-05）

截至公告日， 公司已收到江苏大自然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归还的委托贷款本金9,000

万元及相应利息。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3月26日


